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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项目标的：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协

鑫集成”）在四川乐山市高新区投资建设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2、项目实施计划：公司组织国内外优质产业资源在乐山市内投资建设

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 43 亿元（含

流动资金），分两期执行，一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二期建设 5GW 光

伏电池项目。项目总工业用地面积约 340 亩，自 2021 年上半年起分两期建

设，一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工业用地面积约 160 亩，预计将于 2021

年 12 月实现投产；二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工业用地面积约 180 亩，

预计将于 2022 年上半年底前实现产业项目全面投产。 

3、鉴于本次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灵活

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

利实施。 

4、本次项目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

及融资环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抢抓“碳中和”及光伏平价上网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抢占高效大尺



 

寸电池市场缺口，充分利用乐山市光伏产业链协同、人才和水电清洁能源等

优势，发挥协鑫集成在光伏电池领域的技术、人才、管理、成本效率等竞争

优势，公司拟与乐山市人民政府及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乐山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三方本着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原则，就公司在乐山市高新区投资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

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的

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乐山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2、项目内容：协鑫集成组织国内外优质产业链资源在乐山市内投资建

设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 43 亿元

（含流动资金），分两期执行，一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二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 

3、经济指标：项目建成达产后，10GW 光伏电池年产值 80 亿。 

4、建设进度：自 2021 年上半年起分两期建设，首期 5GW，建设周期

不超过 8 个月，预计将于 2021 年 12 月实现投产；第二期 5GW，建设周期

不超过 8 个月，预计将于 2022 年上半年底前产业项目全面投产。 

5、项目用地：项目总工业用地面积约 340 亩。 

 

三、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乐山市人民政府 

乙方：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丙方：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乐山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2、项目实施进度：丙方组织国内外优质产业资源在乐山市内投资建设

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效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 43 亿

元（含流动资金），项目总工业用地面积约 340 亩，自 2021 年上半年起分

两期建设，每期建设周期 8 个月。一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工业用地

面积约 160 亩；二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工业用地面积约 180 亩，预

计将于 2022 年年底前实现产业项目全面投产。 

3、经济指标：项目建成达产后，10GW 光伏电池年产值 80 亿。 

（三）支持政策 

甲乙双方积极为本次项目争取四川省、乐山市及高新区相关政策支持及

中央、省、市对项目的财政扶持资金，在厂房建设、贷款贴息、供应链金融

等方面的提供支持。 

（四）约束机制 

1、丙方承诺在三方达成的相关共识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及时足额投资，

按时开工建设和竣工投产。 

2、丙方在项目经营过程中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擅自变更厂房用途，甲

方及乙方除按前述规定取消优惠政策及财政奖补。但因甲方或乙方违约或其

他非因丙方原因造成的迁离情况不适用本条约定。 

（五）协议生效及终止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甲方政府常务

会审议通过、乙方主任会审议通过、丙方股东会批准后生效。各方应积极履

行本协议。如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重大调整，三方可另行协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光伏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大尺寸硅片、Topcon/HJT 等高效电池

片及组件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市场潜力巨大。乐山作为全球领先的绿色硅

谷，有一流的光伏产业基础，光伏硅料、硅片产能方面位居全球前列，产业



 

配套及人才优势明显；此外，乐山作为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光伏产业用能

成本大幅降低。综合考虑乐山市政策扶持效应、产业链基础及人才优势，在

乐山市高新区投资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符合公司未来产能规

划的战略需要，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电池产能，充分发挥公司电池技术的

领先优势，同时可以满足公司合肥 60GW 组件基地产能配套需求，提升公司

组件电池片产能匹配度，抢抓光伏市场发展机遇，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本

次 10GW 电池生产基地项目首期 5GW 预计将于 2021 年投产，不会对本期

营业收入产生影响，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带来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密切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鉴于本次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灵

活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

顺利实施。 

（三）本次项目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

件及融资环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乐山市人民政府及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乐山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